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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莞市名冠彩印有限公司根据东莞市名冠彩印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2021年版），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编制本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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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东莞新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项目性质：扩建（豁免）

建设单位：东莞新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东莞市清溪镇银湖工业区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东莞市翊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时间：2021年 9月 25日

开工时间：2021年 8月 1日

竣工时间：2021年 9月 1日

验收工作由来：项目扩建后总投资 2000万元；占地面积为 19200m2；建筑面积 8200m2；

扩建后项目主要从事发泡胶的加工生产，年加工生产发泡胶 2200 万吨。

本项目扩建部分于 2021年 8月 1日开工建设，于 2021年 9月 1日完成竣工，现办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验收范围与内容：本次验收内容为项目废气相关环境保护设施。

现场监测时间：2021年 9月 11日

监测单位：东莞市华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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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2.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2.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修正）；

2.1.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 3月 1 日实施）；

2.1.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2.1.7《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年修订）；

2.1.8《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 7 月 26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5次会议修订）；

2.1.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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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东莞市清溪镇银湖工业区。

项目为扩建项目，所用厂房为租用厂房。目前，原有企业已完成建设工作，故原有的

废水、废气、噪声源已经进行了处理，同时对原有固体废物污染源进行了有效处理。

3.2 建设内容

项目扩建后总投资 2000 万元；占地面积为 19200m2；建筑面积 8200m2；扩建后项目

主要从事发泡胶、EPE/珍珠棉的加工生产，年加工生产发泡胶 2200 吨、EPE/珍珠棉 6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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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用的原辅材料如下表：

表 1 原辅材料及消耗量

序号 名称 年用量

1 可发性聚苯乙烯 2100吨

2 可发性聚丙烯 110吨

3 水性油墨 0.13吨

4 热熔胶粒 8 吨

3.4 生产设备

项目扩建部分生产设备数量如下表：

表 2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工序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扩建后

1

开料

自动分切机 — 1 台

2 直刀机 — 2 台

3 自动冲床 — 2 台

4 手动冲床 — 3 台

5
移印

移印机 — 4 台

6 移印烘干机 — 3 台

7

贴合

热熔胶机 — 13 台

8 补胶机 — 3 台

9 低温烫板 — 6 台

10 自动贴合机 — 6 台

3.5 生产工艺

项目新增工艺流程图如下：

原材料→开料→移印→贴合→包装→出货

工艺流程简述：

1）开料：项目开料过程中会有少量边角料的产生。

2）移印：项目移印工序是使用水性油墨，此过程会产生有机废气及、废抹布、废容器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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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贴合：项目贴合工序会使用热熔胶加热贴合，此过程会产生有机废气。

4）包装：项目包装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废弃包装材料。

3.6 项目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查，项目建设过程中产品、原料及生产工艺均与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一致，

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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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一、大气污染源

1）移印工序

项目移印、烘干过程中由于水性油墨的使用会挥发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以总 VOCs 计）。

有组织排放：建设单位拟将移印机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并在移印机的产污口处设置顶

部集气罩对废气进行收集，经收集后的废气再与收集后的贴合工序废气一同引至 UV 光解净

化机+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高空排放。经处理后，项目总 VOCs 有组织排放浓度可达

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 II 时段排放限值。

2）贴合工序

项目贴合过程中由于热熔胶粒的使用会挥发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有组织排放：建设单位拟将贴合机、热熔胶机、烫板机设置在密闭车间内，通过整体

加吸气罩抽风的方式对废气进行收集，经收集后的废气再与经收集后的移印工序废气一同

引至 UV光解净化机+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高空排放。经处理后，项目贴合工序非甲

烷总烃有组织排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 中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因此，在有效落实上述措施的情况下，项目产生的废气不会对周围空气环境造成明显

的影响。

二、水污染源

项目员工人员总数为 90 人，均在项目内食宿，所排放员工生活污水主要为厨房含油

污水、卫生间冲厕污水。根据《广东省用水定额》（DB 44/T 1461-2014），项目员工用水量

按人均用水 0.18 t/d计算，则每天用水量为 16.2 t，一年 300天计算，则每年用水量为 4860

t，排污系数按 0.9 计，则生活污水量为 4212 t/a。该类污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Cr、BOD5、

SS、NH3-N、动植物油、LAS、总磷。项目生活污水源强参考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技术评

估中心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区域类）教材》，其浓度系数分别为 250mg/L、150mg/L、

150mg/L、30mg/L、30mg/L、20mg/L、8mg/L。

项目厨房含油污水经隔油隔渣池、其它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

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 等级标准两者间的较严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市政管网引至东莞市清溪

长山头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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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050-2017）表 1水污染物排放浓

度限值规定的第二时段标准两者间的较严值后排入石马河。

三、噪声污染源

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噪声级在 70~85dB(A)之间；车间机械

通风所用通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70～75dB（A）；辅助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噪声值约为 70～85dB(A)。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2000万元，环保投资额 2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0.000001%。

表 3 建设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主要环保措施
投资金额

单位：万元

1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

管网引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最终排放至厦

坭河

3

3 移印、贴合工序

设置密闭车间，并设置集气装置对废气进行

收集经UV光解净化机+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后高空排放

14

7 噪声
定期对各种机械设备进行维护与保养，适时

添加润滑油
1.5

8

固

体

废

物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处理 —

一般工业固废 交给专业公司回收 —

包装材料 交原生产商回收利用 —

危险废物 交有资质单位 1.5

合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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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扩建阔免项目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5.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扩建豁免项目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扩建豁免项目中有关废水、废气、噪音、固废的主要结论如下：

1、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结论

1）移印工序

项目移印、烘干过程中由于水性油墨的使用会挥发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以总 VOCs 计）。

有组织排放：建设单位拟将移印机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并在移印机的产污口处设置顶

部集气罩对废气进行收集，经收集后的废气再与收集后的贴合工序废气一同引至 UV 光解净

化机+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高空排放。经处理后，项目总 VOCs 有组织排放浓度可达

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 II 时段排放限值。

2）贴合工序

项目贴合过程中由于热熔胶粒的使用会挥发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有组织排放：建设单位拟将贴合机、热熔胶机、烫板机设置在密闭车间内，通过整体

加吸气罩抽风的方式对废气进行收集，经收集后的废气再与经收集后的移印工序废气一同

引至 UV光解净化机+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高空排放。经处理后，项目贴合工序非甲

烷总烃有组织排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 中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3）厨房油烟

项目厨房系内部职工使用，产生的油烟量不大，油烟污染物浓度不高，经油烟净化器

处理后于所在建筑物天面高空排放，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在有效落实上述措施的情况下，项目产生的废气不会对周围空气环境造成明显

的影响。

2、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员工人员总数为 90 人，均在项目内食宿，所排放员工生活污水主要为厨房含油

污水、卫生间冲厕污水。根据《广东省用水定额》（DB 44/T 1461-2014），项目员工用水量

按人均用水 0.18 t/d计算，则每天用水量为 16.2 t，一年 300天计算，则每年用水量为 4860

t，排污系数按 0.9 计，则生活污水量为 4212 t/a。该类污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Cr、BOD5、

SS、NH3-N、动植物油、LAS、总磷。项目生活污水源强参考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技术评

估中心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区域类）教材》，其浓度系数分别为 250mg/L、1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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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g/L、30mg/L、30mg/L、20mg/L、8mg/L。

项目厨房含油污水经隔油隔渣池、其它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

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 等级标准两者间的较严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市政管网引至东莞市清溪

长山头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及《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050-2017）表 1水污染物排放浓

度限值规定的第二时段标准两者间的较严值后排入石马河。

3、噪音影响分析

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噪声级在 70~85dB(A)之间；车间

机械通风所用通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70～75dB（A）；辅助设备运行时产生

的噪声，噪声值约为 70～85dB(A)。

为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

标准的要求，项目拟采取下列治理措施：

1、选用新型的低噪设备，对设备设置采取合适地降噪、减震措施。

2、加强设备的维修保养，适时添加润滑剂防止设备老化，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避免因不正常运行所导致的噪声增大。

3、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提倡文明生产，防止人为噪声；对于厂区内流动声源（汽车），

应强化行车管理制度，严禁鸣号，进入厂区低速行使，最大限度减少流动噪声源。

4、尽可能地安排在昼间进行生产，若夜间必须生产，应严格控制夜间生产时间，减少

机械的噪声影响，并减少夜间交通运输活动。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 类标准的要求，对周围环境不产生影响。

4、固废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员工生活垃圾、一般固废、危险废物。

①生活垃圾：主要成份是废纸、布类、皮革、瓜果皮核、饮料包装瓶、塑料等，交由

环卫部门处理。

②一般固废：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塑胶次品及边角料、废弃包装材料交专业公司

回收处理。

③危险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容器罐、废抹布、废活性炭，交有资质单位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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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扩建部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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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执行标准

项目废水、废气、噪音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水：

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

段三级标准，经东莞市清溪厦坭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项目废水排放标准 摘录 (单位：mg/L)

项 目 pH SS CODcr BOD5 氨氮 总氮 总磷 动植物油 LAS
（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6-9 400 500 300 -- -- -- 100 20

2、废气：

2.1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凹版印刷、凸版

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第Ⅱ时段排气筒

排放限值的要求；

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摘录

项 目
第 II 时段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mg/m3

排放速率（kg/h） 排放浓度（mg/m3）

总 VOCs 2.55（折半后） 120 2.0

2.1《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4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工艺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废气种类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厂界及周边污染控制

监控点 mg/m3

贴合废气 非甲烷总烃 100 边界任何一小时

平均浓度
4.0

3、噪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

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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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监测内容及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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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监测结论

8.1 环境保设施调试效果

1、移印、烘干工序达到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2、贴合工序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4中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3、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限值标准。

4、生活污水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8.2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采取的“三废”治理措施经济技术可行、有效，能使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工程实

施后可满足当地环境质量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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